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230 

号文核准，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觉中国”、“发行

人”或“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30,590,700 股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实际发行数量为 30,590,700 股。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元证券” 或“本保荐机构”）接受视觉中国的委托，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认为视觉中国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

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远东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VISUAL CHINA GROUP CO.,LTD. 

股票简称：视觉中国 

股票代码：000681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669,986,736 元 

法定代表人：廖杰 

成立日期：1994 年 5 月 28 日 

住    所：江苏省武进经济开发区绿杨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015  

电    话：010-57950209  

传    真：010-57950213  

电子信箱：ss000681@163.com  

公司网址：http://www.000681.com 

二、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39,125.33  36,750.02  22,450.42  

利润总额 15,642.97  11,367.35  5,784.4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86.53  8,480.13  4,449.8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327.40  7,993.94  4,320.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44.19  10,493.38  2,235.29  

项    目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总资产 152,370.47  141,935.53  126,75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5,872.31  125,286.81  112,447.41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3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3  0.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母公司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4  0.12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7% 7.16% 4.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7% 6.75% 3.9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9  0.16  0.03  

项    目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03  1.87  1.68  

 

三、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http://www.visual.com/


（二）股票面值：人民币 1.00 元/股。 

（三）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四）发行数量：30,590,700 股。 

（五）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 19.80 元/股。 

（六）募集资金金额：募集资金总额为 579,999,672 元，扣除发行费用

11,699,995.0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568,299,677.92元。其中，计入股本 30,590,7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537,708,976.92 元。 

（七）发行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常州产投”）、江苏武进国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

武进”）、江苏慧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慧德”）、东方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华泰柏瑞基金及其管理的华泰柏瑞-东

方证券-视觉中国资管计划和华泰柏瑞-视觉中国资管计划。 

（八）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所有特定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九）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73,311,258 70.64% 503,901,958  71.9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96,675,478 29.36% 196,675,478 28.07% 

合计 669,986,736 100% 700,577,436 100%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1 吴春红 97,912,627 13.98 限售流通 A 股 

2 廖道训 89,161,290 12.73 限售流通 A 股 

3 吴玉瑞 89,161,290 12.73 限售流通 A 股 

4 黄厄文 60,143,474 8.58 限售流通 A 股 

5 柴继军 49,762,128 7.1 限售流通 A 股 

6 姜海林 30,610,125 4.37 限售流通 A 股 



7 
常州服装集团有限公

司 
17,322,925 2.47 A 股流通股 

8 陈智华 14,830,762 2.12 限售流通 A 股 

9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2,868,633 1.84 限售流通 A 股 

1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方精选

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12,199,904 1.74 A 股流通股 

合计   473,973,158  67.66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的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4 年修订）》关于上市条件的规定。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

明 

经过核查，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之间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

情形： 

1、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

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4、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一）作为视觉中国的保荐机构，国元证券已在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国元证券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

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

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1 个完整会计

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具体如下：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

源的制度：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精神，协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内控制度：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协助发行人制订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

关联交易发表意见：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保荐机构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

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闻

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的实施，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

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每季度至少对

发行人现场调查一次，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

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督导发行人遵守

《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2003]56 号）等法规的规定。 

7、持续关注发行人经营环境和业务情况、股权变动情况、管理层重大变化

情况、采购和销售变化情况、核心技术变化情况、财务状况。 

8、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工作。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提

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保荐机构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可

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督促发行人做出说明并限期纠正；情

节严重的，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根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

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对中介机构出具

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保荐机构可根据《保荐协议》及有关法律、法规等安排、

调整保荐期间的相关督导工作事项及安排。 

七、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罗欣、于晓丹 

联系电话：021-51097188  

传真：021-68889165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弄 16 楼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对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

进行了核实，认为申请上市文件真实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发行人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

司的股权分布不会导致不符合上市条件。本保荐机构愿意保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保荐代表人： 罗欣 、 于晓丹 



法定代表人： 蔡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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